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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201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
號
承辦人：科員 胡哲豪
電話：047531437
電子信箱：boe21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埔心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7月1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13024706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原函影本及其附件（2個電子檔） (376470000A_1130247068_ATTACH1.pdf、

376470000A_1130247068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中華民國114年（西元2025年）政府行政機關辦公

日曆表」1份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113年6月27日院授人培字第1133024943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依「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」第5條規定略以，兒童節與民

族掃墓節同一日時，於前一日放假。第5條之1規定略以，

紀念日及節日之放假日逢例假日應予補假，例假日為星期

六者於前一個上班日補假。復依「政府機關調整上班日期

處理要點」第4點及第5點規定略以，農曆除夕前一日為上

班日者，調整該上班日為放假日，於次一週之星期六補行

上班為原則。

三、114年全年365日，總放假日數115日，連續假期（含例假

日）包括農曆春節假期（9日）、和平紀念日（3日）、兒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30002359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07/0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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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節及民族掃墓節（4日）、端午節（3日）、中秋節（3

日）及國慶日（3日），其中紀念日及節日之補假、調整放

假及補行上班情形如下：

(一)農曆春節連假為1月25日（星期六）至2月2日（星期

日）：農曆除夕前一日（1月27日）適逢星期一，功能性

調整放假，於2月8日（星期六）補行上班。

(二)和平紀念日連假為2月28日（星期五）至3月2日（星期

日）：和平紀念日2月28日（星期五），併同例假日為3

日連假。

(三)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連假為4月3日（星期四）至4月6日

（星期日）：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為同一日（4月4日）

星期五，於前一日4月3日（星期四）補假，併同例假日

為4日連假。

(四)端午節連假為5月30日（星期五）至6月1日（星期日）：

端午節（5月31日）適逢星期六，於前一日5月30日（星

期五）補假，併同例假日為3日連假。

(五)中秋節連假為10月4日（星期六）至10月6日（星期

一）：中秋節10月6日（星期一），併同例假日為3日連

假。

(六)國慶日連假為10月10日（星期五）至10月12日（星期

日）：國慶日10月10日（星期五），併同例假日為3日連

假。

四、檢附原函影本及其附件各1份

正本：本府縣長室、本府副縣長室、本府秘書長室、本府參議室、本府各處、本府所屬
各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本縣各縣立高中、本縣各
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
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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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府人事處考訓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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